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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目的

近年来，我省防范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

成效，但是非法集资风险形势依然严峻，一些不法分子仍在打着

各种幌子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，制造一个又一个“庞氏骗局”，

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，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。

2021年5月，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正式施行，为防范非法集资、行政查处非法集资提供了法

规依据。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《条例》，组织开展监测

预警、风险排查、立案调查、行政处罚、宣传教育等工作，有关

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。

结合我省实际，省地方金融管理局（省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

牵头部门）组织研究起草了《江苏省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实

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主要目的

是明确防非处非各项工作的责任主体、责任内容，建立健全工作

机制，细化工作措施和工作程序，为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工作提

供指引。

二、主要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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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3.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

4.《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》

5.《江苏省地方金融条例》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共5章35条。

第一章总则，明确了制定依据、工作原则、地方政府属地责

任、有关部门责任、工作保障等内容。

第二章防范，主要阐述了技防、群防、联防、准入把关、监

测预警、宣传教育、举报奖励、警示约谈等防范措施。

第三章处置，阐述了行政执法内容和程序，主要包括初步调

查、立案研判、管辖争议解决机制、调查取证、强制措施、处置

措施、监督清退、行政处罚、配合处置、行刑衔接等内容。

第四章法律责任，主要包括裁量基准、优先清退、信用记录、

法条竞合等内容。

第五章附则，主要包括参照执行、有效期等内容。

四、特色亮点

一是明确工作原则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

加强高位统筹协调，明确省、市、县三级建立健全防范和处置非

法集资工作机制的方式方法。对跨区域的非法集资，明确行政处

置工作参照刑事案件处置的“三统两分”原则。

二是压实工作责任。明确省级牵头部门，指导市县可以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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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实际分设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，要求街道参照乡镇明

确牵头人员，并明确行业主管、监管部门责任，强化国务院金融

管理部门驻苏机构与市县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的联动。

三是规范工作程序。要求市县对监测预警信息限期核查反

馈，对涉嫌非法集资线索在合理时间内受理并进行初步调查，强

调要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、做出行政处理决定。

四是细化工作措施。明确有关部门依托本部门信息系统和检

查计划加强监测排查，对与集资有关字样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，细化调查取证内容和认定标准，强化对资金清退的监督内

容，依法明确优先清退工作机制，统一全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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